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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 仁

“大干交通，干大交通”，近日到
某市出差，当地同行在介绍城市发
展经验时，一语道出奥秘，听后有茅
塞顿开之感。十几年前，这个地方给
人最直观的印象是交通不便、基础
设施落后，同其在外面的名声极不
相称，“大干交通”让它找准了逆袭
之路。

交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和命
脉，对一个地方发展的重要性不言
而喻。以历史的维度观之，内河水运
的兴盛，曾给一个个梦幻般的古镇
带来人气、商机和滚滚财源；国省道
的延伸，助推了一个个城镇连片兴
起；高速公路的拓展，缩短了人与
人、城与城交流交往的时空距离；高
铁的布局，带动了一座座“高铁新
城”的崛起；航空产业的发展，催生
和推动了“空港新城”“临空经济区”
的腾飞；港口的振兴，让无数的“中
国制造”通过海运走出国门、走向世
界，成就了贸易、商业和城市的繁荣
……通则达，达则兴。“大干交通，干
大交通”的事业，是一项永远在路上
的事业。

“大干交通，干大交通”，是实现

共同富裕的迫切需要。我们常说，
“要致富，先修路”“喇叭一响，黄金
万两”。过去，有些地方发展得好一
些、快一些，正因为得了交通之便
利；有些地方发展得慢一些，整体水
平低一些，很大程度上也是受制于
交通。如何助力更多地区、群众脱贫
致富，过上更好的生活，是交通强国
建设的重要课题之一。前不久，中央
赋予浙江创建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
任，完成好这项具有划时代意义的
历史使命，必须发挥好交通这个“先
行官”的作用。以人民满意为导向，
合力攻坚，“大干交通”，补上短板，
打通断点、盲点、薄弱点，让那些“后
发地区”共享发展成果，共同富裕的
目标才能早日实现。

“大干交通，干大交通”，是提升
城市竞争力的迫切需要。发展交通，
要善于把握机遇期。这机遇，包括国
家的重大战略、整体布局，以及宏观
政策的调整，等等。实践证明，抓住
机遇，乘势而上，顺势而为，重大项
目的上马和推进就会顺利一些；反
之，就有可能阻力重重、举步维艰。
而且，有的项目，如高铁线网的布
局，具有一定的排他性，先干、先“落
子”，就有可能占先机、先得益。比别

人“慢一拍”，就会处于被动位置，甚
至被边缘化。在城市竞争日益激烈，
发展如逆水行舟的当下，想赢得先
机，必须告别“比过去好多了”的自
负心态，多一点“争”的意识、“抢”的
劲头和“拼”的精神；必须确立一种
理念：谋交通就是在谋未来，抓项目
就是在抓发展，抢时间就是在抢机
遇。

“大干交通，干大交通”，是改善
人民群众出行品质的迫切需要。时
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人民群众对
出行品质的要求越来越高。如果说
以前是定位于有路走、有车坐的基
本需求，如今则要求走得好、跑得
快，更舒适、更安全。近些年，高铁、
民航上座率的不断提升，城市地铁
热的兴起，以及传统长途大巴客运
业务的萎缩，都说明了这一点。更好
地满足人们对美好出行的向往，必
须聚焦便捷化、快速化、舒适化和普
惠化，持续增加交通的投入和供给，
构筑更为完善的高铁、高速和航空
网络，让老百姓有更多的出行选择。

“大干交通，干大交通”，也是实
现“绿色低碳”发展的迫切需要。交
通运输业本身是“能耗大户”，在绿
色发展已成为时代主旋律的当下，

交通行业也有一个转型的问题。这
需要转变观念，围绕减碳目标，不断
推进运输方式、运载工具、能源综合
利用等的革命，继而通过推广应用
现代化的交通工具，构建更便捷的
物流网络，倡导绿色、低碳出行，搭
建数字化的监管平台等，提升交通
综合运输的效能。

“大干交通，干大交通”，听起来
像一句绕口令，实则充满了辩证法
——“大干交通”，说的是方法、路
径，强调的是“大干”，体现的是作
风、责任和担当；“干大交通”，说的
是定位、目标，体现的是一种结果导
向。这两者的核心，都在于一个“干”
字。这需要我们在谋划、推进交通建
设发展中做到：紧扣科学发展路径
不动摇，坚持谋定而后动；咬定目标
不放松，一任接着一任干；遵循发展
规律不折腾，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
刃上，创造更多经得起群众、实践和
历史检验的业绩。

“大干交通，干大交通”是种历史担当

戈岩平

前些天下班回家，碰到楼上两
邻居挡在电梯门口吵架，一问缘
由，原来是因为电动自行车充电的
事情，一个硬是要把自己电动自行
车推到楼上去，另一个硬是不让。
据了解，这两位已不是第一次为电
动自行车上楼的事情闹不和了，上
次物业调解不成，最后还惊动了派
出所民警。

电动自行车上楼充电，是引发

小区火灾的一大隐患，被媒体形象
地称为“不定时的炸弹”。根据相关
部门数据，全国每年约发生 2 万起
电动自行车火灾，其中 80%的火灾
为充电时引发。为此，国家相关管
理部门调整政策，对电动自行车违
规上楼充电、停放的问题，作了相
应规定。

比如，今年 8 月 1 日起施行的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
明确，在高层民用建筑的公共门
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

停放电动自行车或者为电动自行车
充电，拒不改正的非经营性个人，
最高可处以 1000 元罚款。但现实
中，此条例的执行可谓困难重重。

电动自行车安全管理关键在治
本，注重源头管理，既需要“蛮
管”，也需要“巧治”。

以电动自行车上楼为例，相信
绝大多数人不愿意做类似危险的事
情，之所以上楼，无非是为了充电
便利和防盗。解决这些问题，有赖
于小区集中安全存放和充电设施配

套到位，使居民充电方便、财产安
全得到保障。

电动自行车上楼这样的日常琐
事，看似细小，隐患却不小，事关
市民生命财产安全，折射社会治理
水平。

社会治理只有多一些绣花式治
理措施与耐心，将群众的烦心事变
成管理部门的心头事，类似“电动
自行车禁止上楼充电”执行难的问
题才能得以舒缓、破解，城市才更
有温度，生活也才能更美好。

禁止电动自行车上楼充电还得更精细

盛 翔

11 月 15 日，上市公司科远
智慧发布公告称，公司全资子公
司南京科远智慧能源投资有限公
司在浦发银行南通分行购买了
3.45亿元定期存款，在公司毫不
知情的情况下，共有2.95亿元定
期存款处于被质押状态，其中因
被担保人南通瑞豪国际贸易有限
公 司 未 能 按 期 偿 债 ， 已 导 致
4000万元到期存款未能赎回。

此前渤海银行南京分行 28
亿元存款被质押事件还在调查，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又发生了近 3
亿元存款被质押事件，存款企业
声称对存款被质押毫不知情，银
行也声称已经报警，让人感觉不
可思议。储户将钱存入银行，却
莫名其妙被用于为他人提供担
保，甚至被银行直接划扣用于偿
债，这样的事情竟然一而再发
生，对银行公信力的破坏和对金
融秩序的破坏，堪称是颠覆性
的。

针对 28 亿元存款被质押事
件，证监会国际部已向渤海银行
出具反馈意见，要求渤海银行详
细说明其南京分行存款人相关存
款为第三方提供质押担保的情
况，并要求渤海银行就公安机关
是否已立案侦查，相关从业人员
是否存在违法违规行为或不当操
作行为等，请律师核查并出具法
律意见。证监会要求渤海银行就
此事进行详细说明，既说明证监
会在积极发挥监管职能，同时也
说明，针对此事的后续调查始终
不够公开透明。

公众对此事后续信息的了
解，似乎主要来自渤海银行与存
款企业的“互怼”。渤海银行对
外透露，存款企业对存款抵押知

情，并向对方收取了银行存款利
息三倍的额外收益。但存款企业
坚决否认，并发布文章《再次六
问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喊话渤
海银行就“数百枚假公章从何而
来，何以通行无阻？”“贵行职员
被警方刑拘，为何不能向媒体坦
承？”等作出回应。渤海银行南
京分行员工倘若已被警方采取强
制措施，说明调查已经取得较大
进展，可惜相关信息始终没有对
外公开。

浦发银行南通分行摊上的事
情，与渤海银行南京分行如出一
辙。但公众不希望看到，事件的处
理过程也如出一辙。类似案件社
会关注度很高，直接关系存款人
资金安全，关系金融秩序稳定，是
存款企业公开“讹诈”银行，还是
银行睁眼说瞎话，不能迟迟没个
说法。事实上，哪怕就是存款企业

“讹诈”，也至少说明银行类似业
务存在安全漏洞。这个漏洞只要
存在，银行就一定存在责任，也一
定会被人利用，无非是被内部人
还是外部人利用而已。

类似事件已不再局限于个别
银行的个别案件，而是可能带有
普遍性的金融丑闻。是审核把关
不严，还是内鬼参与犯罪，抑或
储户存入银行的钱，本身就在银
行的恣意腾挪之中？相比来自市
场外部的金融风险，来自金融机
构内部风控缺失的“系统性风
险”，普通储户根本难以预料，
也是金融安全的不能承受之重。
其他银行可能也有必要对以存款
质押的贷款业务进行自查，看看
自身内部控制机制是否存在漏
洞？对银行监管部门来说，除了
等待警方调查之外，更有必要及
时站出来发声，发挥监管部门该
有的作为。

储户存款莫名被质押
何以一再发生

不靠谱 刘志永 绘

郑建钢

昨日时评版刊文 《“你是否服
判”，这句话非问不可吗？》，认为审
判人员在法庭上对案件宣判后，当
即询问诉讼当事人是否服判，既不
专业，也不严肃。对此，笔者有不
同看法。

“你是否服判？”，审判长能不能
这样向被告人发问，不能一概而
论，而是要具体案件具体分析。

有些案件，比如醉驾案，事实
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再加上大多
数被告人能够自愿认罪认罚，在法
定的拘役六个月以下的量刑范围
内，被告人已有思想准备，判了也
就判了。不管是服从判决还是不服
从判决，那是被告人的事，审判长

是不会询问“你是否服判”这类问
题的。

但在有些案件的审判过程中，
一些被告人或者置事实于不顾，就
不愿意认罪认罚；或者避重就轻，
推卸责任，希望能够蒙混过关。还
有一些被告人，在铁证面前无法抵
赖，以家庭经济困难、家中有老人
小孩需要照顾为由，希望博得同情。

站在被告席上，千方百计为自
己辩解，希望获得从轻或者减轻处
罚，是被告人的本能。但是靠耍一
些小聪明，搞一些小伎俩，就想在
法律面前蒙混过关，只能是痴心妄
想。

笔者曾参加过一起电信诈骗案
的庭审，当审判长宣判被告人有期
徒刑并处罚金之后，并没有马上

宣布休庭，而是问被告人是否服
从判决，是否要提出 上 诉 。 被 告
人 支 支 吾 吾 了 好 一 会 ， 最 终 没
有 回 答 。 于 是 ， 审 判 长 向 被 告
人 发 话 ： 你 是 不 是 在 纠 结 别 人
同 样 进 了 从 事 电 信 诈 骗 的 公 司
没有获刑，而你要被判刑并处罚
金 ？ 被 告 人 点 点 头 。 审 判 长 又
问：别人进了诈骗公司，一看经
营不规范不正常，立马走人，而
你则工作了两个多月才离开。在
这两个多月时间里，你坑害了多
少 人 ？ 导 致 了 多 少 人 的 财 产 损
失？你能问心无愧吗？你只工作
了两个多月，是为了拿工资和提
成之后再离开，却不管受害人的
死活，你的行为触犯了法律，必须
受到法律处罚。最后，被告人没有

提出上诉。
刑罚不仅是惩罚犯罪的工具，

还是教育和改造犯罪人的手段。对
被告人依法宣判之后，被告人内心
必定会有所反应。询问其是否服
判、是否要提出上诉，通过其回
答的理由和说话的语气，了解其
内心是否认罪、是否服从判决的
真 实 想 法 ， 比 如 “ 判 决 太 重 了 ”

“我没有犯罪”等，可以有针对性
地进行法治教育和道德教化；与
此同时，之所以要作出这样的判
决，不但要让被告人知其然，还
要让其知所以然。如果被告人干脆
利 落 地 回 答 “ 服 从 判 决 ， 不 上
诉”，就此能够了解其认罪认罚的
意愿是真实的，愿意从今以后改过
自新。那样的话，法律处罚的目的
也就达到了。

综上所述，审判长询问诉讼当
事人“你是否服判”，并不是多余
的；尤其对一些个案来说，则是必
要的。

也说法官当庭问被告人“你是否服判”


